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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副部長德美：是，我非常認同。 

呂委員孫綾：所以這次的修法就是希望能符合國人對正義的期待，副部長也認同吧？ 

鄭副部長德美：我們會依照相關規定來做。 

呂委員孫綾：好，那我們一起努力，謝謝。 

鄭副部長德美：謝謝委員。 

主席：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賴委員士葆、曾委員銘宗、陳委員明文、蕭委員美琴、鄭委員運鵬、黃委

員偉哲、徐委員榛蔚、徐委員永明、吳委員志揚、吳委員思瑤、盧委員秀燕、陳委員怡潔、簡

委員東明、王委員惠美、蔣委員乃辛、林委員俊憲、顏委員寬恒、管委員碧玲、陳賴委員素美

、陳委員歐珀及邱委員志偉均不在場。 

現在休息 10 分鐘，等一下先處理臨時提案、解凍案及法律修正案。 

休息 

繼續開會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處理臨時提案 3 案，先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查募兵制後醫療預官來源減少，影響國軍醫療人力，雖國防部曾與衛生福利部、役政署召開

協調會，爭取醫療替代役員額至國防部單位服務，然礙於醫療替代役僅能從事輔助業務，無法

等同醫官直接治療病患，恐有延誤就醫之虞。爰此，建請國防部積極協調役政署、衛生福利部

，研議修訂醫療替代役之業務執掌，以符合軍中部隊實際需求。 

提案人：江啟臣  呂玉玲  馬文君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防部鄭副部長說明。 

鄭副部長德美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的確是有這種窘況，所以我們對於增加強化的醫療體系及多重的

醫療管道表示感恩與感謝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查豬肉為國人廣泛食用，為確保官兵健康與膳食權益，爰要求國軍採購食材，應依「食品安

全衛生管理法」、冷凍食品類衛生標準及臺灣優良農產品標準等規範，加強食材稽核作業，確

保食材來源安全，不得採購含有瘦肉精之豬肉。 

提案人：江啟臣  呂玉玲  馬文君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 

請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尚次長說明。 

尚次長永強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首先，國防部一直很重視國軍官兵的食安問題；其次，有關瘦肉精

是否影響食安及對產業的衝擊，政府都有專業的單位作評估，本部會配合政府政策來辦理。因

此，建議將臨時提案最後一句話修改為「不得採購未符瘦肉精規範之豬肉」。 


